
 

 

協康會「童家‧愛」兒童成長支援中心 

場地租用守則及注意事項 

 

一、 租用資格及用途 

(1) 活動須符合中心宗旨，不得作純商業用途、宗教聚會或違法活動。 

(2) 不得轉租、分租或改變申請表所列用途。 

二、 租用時間及手續 

(1) 租用時間：星期一至五 09:00 - 18:00；星期六 09:00 - 18:00（公眾假期除外）。 

(2) 最少租用時數：面談室／遊戲室 1 小時；活動室 2 小時。超時 15 分鐘亦作 1 小時

計算。 

(3) 申請人可於租用時間前 15 分鐘到達接待處辦理手續。 

(4) 活動完結後，須即時交還場地，逾時需額外收費。 

三、 使用規定 

(1) 在租用時間內，申請人或其委派負責人必須在場。 

(2) 嚴格遵守申請表所列人數上限，以確保安全及緊急疏散。 

(3) 不得改動場地固定設施、牆身或天花；如需移動桌椅，須復原原位。 

(4) 租用人須保持環境整潔，嚴禁吸煙、使用明火、危險物品或強烈氣味物料。 

(5) 所有垃圾／殘食須自行清理或放入指定垃圾桶；場地不提供餐飲服務。 

(6) 宣傳品不得張貼於牆壁或玻璃，只可在活動期間擺放，完場後移除。 

四、 安全及責任 

(1) 租用人負責活動安全，確保兒童有足夠成人陪同及監督。 

(2) 如有任何損毀、污損或設備遺失，須按重置成本全額賠償（中心保留最終決定

權）。 

(3) 中心有權因安全、秩序或突發事件即時終止租用，並不退還已繳費用。 

(4) 租用人須自行購買相關保險（包括第三者責任險）。 

(5) 請小心看管個人財物，如有遺失，本中心概不負責。 

(6) 使用場地後，需還原房間所有設施及設備。 

五、 惡劣天氣安排 

(1) 如因惡劣天氣情況（如八號烈風或暴風信號、黑色暴雨警告信號或「極端情

況」），本中心將與受影響團體商討延後租用日期或退款。 


